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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Unifrax Holding Co.

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耐上海”）自2023年11月30日起成为山东

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鲁阳”）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汽车排放
控制系统封装衬垫产品和锂电池陶瓷纤维纸产品。奇耐上海与Unifrax Holding Co.于 2023
年8月9日签订《原材料采购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奇耐上海向Unifrax Holding Co.及其控制
的实体采购相关原材料，具体包括硅酸铝纤维制品、隔热衬垫、纤维板、切割纸等。

2、Unifrax Holding Co.与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原材料采购协议》项下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4年 4月 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Unifrax Holding Co.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本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上市公司将于 2024年-2026年按

《原材料采购协议》条款开展前述关联交易，鉴于《原材料采购协议》有效期每年自动续展，该
等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按规定每三年重新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并披露。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
上市，无需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注册号

企业类型

主营业务

Unifrax Holding Co.
William Kaz Piotrowski
股本数为40万股 普通股

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 USA）
1996年6月7日

2631832
公司

控股公司

2、关联方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Unifrax Holding Co. 与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企业。截至目前，Unifrax

Holding Co.的股东及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注：（1）图中Unifrax Asia-Pacific Holding Limited (Hong Kong) 为公司控股股东；
（2）实体间若非特别说明或标注，为100%持有。
3、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Unifrax Holding Co.近三年主要业务是一家控股公司，致力于对各相关方进行投资以及

控制的运作。
4、关联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2,085,718.26
-298,596.74
2023年度

170,680.60
-323,139.20

5、Unifrax Holding Co.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买方按照双方在采购订单中商定的公平市场价格向卖方购买货物。所有价格均不含所有

销售税、使用税和消费税以及任何政府机构对买方应付的任何款项征收的任何种类的任何其
他类似的税、关税和收费。买方应承担所有该等收费、费用和税项，但前提是，买方不承担针对
或关于卖方的收入、总收入、人员、不动产或动产或其他资产而征收的任何税项。

四、《原材料采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卖方：Unifrax Holding Co.及其控制的实体
买方：奇耐上海
第1条 货物销售。在所有情况下，卖方应根据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按照第7条规定的价格

向买方出售且买方应根据第7条规定的价格向卖方购买协议附件所列的货物（“货物”）。
第2条 采购订单
（a）买方应按需以协议附件所列的书面形式向卖方提交采购订单。所有采购订单应包括：

（i）拟购买货物的产品编号（或其他标识符）和数量；（ii）要求交付点和交付日期；（iii）根据协议
供应货物的周期；（iv）订购单所涉各方的名称，(v) 货物的规格、售后服务和质量标准（所有这
些均应符合任何适用法律和行业标准/公约以及买方的要求），以及(vi)任何其他双方可能认为
合适的相关信息（“采购订单”）。

（b）如果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与采购订单的条款不一致，则以采购订单的条款和条件为准；
但是，对于已经双方书面一致同意的（和在采购订单或其修改中规定的）任何修改的时间期限
或价格，应以该等修改的时间期限或价格为准。如果不存在不一致，则所有采购订单应遵守协
议的条款和条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通过引用纳入采购订单。

（c）买方可要求修改或取消采购订单，或更改任何采购订单项下的交付日期，在任何情况
下，均应在采购订单载明的货物交付之前。

（d）在协议期限内的每个日历月的第一天或该日之前，买方应向卖方提供未来一百八十
（180）天内买方预计购买货物的滚动预测；但是该等预测仅对未来三十（30）天内的购买量具
有约束力。

第3条 交付
（a）卖方应在合理期限内交付货物。卖方不对运输中的任何延迟、损失或损坏负责。
（b）卖方应将货物从卖方生产场地交付至每份采购订单中载明的交付地点，该等货物采

用其标准的包装和运输方法。除非采购订单中另有明确规定，所有货物的装运将在卖方生产
场地适用EXW（国际贸易术语2020）。交付时间将以在交付点实际收到货物的时间为准。

（c）卖方应尽合理的最大努力在合理期限内交付全部货物。每次装运将构成一次单独销
售，并且无论该装运是全部还是部分履行每份采购订单项下的数量，买方均应支付装运的数
量。如果卖方不遵守其在本第3条项下的任何交付义务，买方可以自行决定并且在卖方承担全
部费用和支出的情况下（i）批准修改交付点或（ii）要求加速装运或溢价装运。

第6条 所有权和损失风险。货物在交付点交付时所有权和损失风险应转移至买方。
第7条 价格。买方按照双方在采购订单中商定的公平市场价格向卖方购买货物。所有价

格均不含所有销售税、使用税和消费税以及任何政府机构对买方应付的任何款项征收的任何
种类的任何其他类似的税、关税和收费。买方应承担所有该等收费、费用和税项，但前提是，买
方不承担针对或关于卖方的收入、总收入、人员、不动产或动产或其他资产而征收的任何税
项。

第8条 支付条款。买方应在该等发票出具之日起90日内支付应付给卖方的所有发票金
额。所有付款应以采购订单中规定的货币支付。

第14条 期限。协议的期限自生效日开始，在生效日后的12个月内持续有效，并将自动续
展，除非根据第14条提前终止。双方将每年审查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否有
任何修订。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奇耐上海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为满足奇耐上海汽车排放控制系统封

装衬垫产品和锂电池陶瓷纤维纸产品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是其在现有主营业务模式下的必要
环节。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外的其他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人民币3,925.18万元。2023年，奇
耐上海向Unifrax Holding Co.及其关联方采购相关原材料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1,583.69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会议审议并经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
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此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附件：采购订单
买方: 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卖方: [-]
买方和 Unifrax Holding Co.（"Alkegen"）于 [-] 日签订了一份《原材料采购协议》（"供应

协议"）。根据供应协议，买方下达本采购订单如下。
I. 货物信息

产品编号（或其他标识
符）

规格 数量 交货地点 交货日期 交付周期
单价
价格/货币

总价
价格/货币

II. 付款
本采购订单项下货物的付款应以[货币名称]结算。
III. 质量标准
[-]
IV. 杂项
1. 通过签署本采购订单，买方和卖方同意受《原材料采购协议》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的约

束。
2. 除非另有定义，本采购订单中使用的术语与《原材料采购协议》中的含义相同。
3. 本采购订单与《原材料采购协议》之间如有任何冲突，应以本采购订单为准。本采购订

单未涵盖的事项应遵守《原材料采购协议》的规定 .
4. 本采购订单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正本，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买方: 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卖方: [-]
签署: 签署:
姓名: 姓名:
职位: 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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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4年度与公司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耐亚太”）及其有关
关联方（Rex Materials, LLC，Lydall Gutsche GmbH & CO.KG，UNIFRAX India Pvt Ltd，Laus⁃
cha Fiber International Gmbh）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684万元，包括向关联方采购或销
售产品等。

公司于2024年4月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 John Charles Dandolph Iv、Brian Eldon Walker、Scott Dennis Horrig⁃
an、Paul Vallis、Chad David Cannan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关联人

Rex Materials, LLC
小计

奇耐亚太控股有限公
司

Lydall GutscheGmbH & CO.KG
UNIFRAX India PvtLtd
Lauscha Fiber Interna⁃tional Gmbh

小计

关联交易内容

采购陶瓷纤维类产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产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产品
及滤料产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产品
及纤维衬垫产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产品

关 联 交 易 定
价原则

市 场 公 允 价
格

市 场 公 允 价
格

市 场 公 允 价
格

市 场 公 允 价
格

市 场 公 允 价
格

2024年度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计金额

70.00
70.00
160.00

1,263.00

106

85
1,614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0
0

21.37

449.24

0

0
470.61

上年发生金
额

0
0

167.13

325.77

103.71

2,522.12
3,118.7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向关联人
采 购 产
品 、原 材
料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关联人

Luyang UnifraxTrading CompanyLimited

STELLAR MATERI⁃ALS, LLC

Unifrax I LLC
Unifrax EmissionEurope Ltd
Unifrax India Pvt.Ltd
Unifrax France

Unifrax Limited
ITM- Unifrax K.K.(JV)

小计

Luyang UnifraxTrading CompanyLimited

奇耐亚太控股有限
公司

Lydall GutscheGmbH & CO.KG
Unifrax India Pvt.Ltd
奇耐东响联合纤维
（松原）有限公司

Unifrax EmissionControl Europe Ltd
Unifrax EmissionControl South Afri⁃ca (Pty) Ltd
Lauscha Fiber Inter⁃national Gmbh
Lydall PerformanceMaterials S.A.S.
Unifrax I LLC

小计

Lydall GutscheGmbH & CO.KG
Unifrax France
Unifrax Limited
奇耐联合（淄博）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

小计

因达晖（上海）贸易
有限公司

小计

关联交易内容

采购陶瓷纤维类
产品

采购浇注料类产
品

采购纤维衬垫产
品

采购纤维衬垫产
品

采购纤维衬垫产
品

采购纤维衬垫产
品

采购纤维衬垫产
品

采购纤维衬垫产
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
产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
产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
产品及滤料

销售陶瓷纤维类
产品及纤维衬垫

产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
产品

销售纤维衬垫产
品

销售纤维衬垫产
品

销售陶瓷纤维类
产品及玻璃纤维

产品

销售玻璃纤维产
品

销售玻璃纤维产
品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提供劳务

不适用

不适用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927.75

123.41

8,046.98

1,242.49

32.55

16.58

1.54

2,243.55
12,634.85

4,744.60

167.13

325.77

103.71

0.39

7.75

17.84

2,522.12

771.00

36.45
8,696.76
7.30
5.13
15.32
21.52
49.27
25.20
25.20

预 计 金
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49

280

29.1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5.66%

8.24%

69.47%

10.73%

0.28%

0.14%

0.01%

19.37%

1.52%

0.05%

0.10%

0.03%

0.00%

0.05%

0.11%

0.80%

15.70%

0.74%

3.35%
2.36%
7.04%
9.88%

0.29%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2.88%

16.35%

255.7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披露日期及索引

《 关 于 与 Luyang UnifraxTrading Company Limited
签署〈独家经销协议〉暨奇耐
产品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3）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

《关于 Unifrax Holding Co.
与公司签署〈主经销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4）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

《关于收购奇耐联合纤维（上
海）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 关 于 与 Luyang UnifraxTrading Company Limited
签署〈独家经销协议〉暨公司
产品（陶瓷纤维产品）关联交
易 的 公 告》（公 告 编 号 ：2023-012）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2023年度公司与奇耐亚太关联方Luyang Unifrax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关联交
易发生额5,672.35万元，其中关联采购927.75万元，关联销售4,744.60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已
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并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交易金额。

2、2023年5月19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宜兴高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23年6月19日，公司收购宜兴高奇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宜兴高奇”）的交易完成交割。

3、2023年 9月 6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奇耐联合纤
维（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及相关公告中披露了：2023年8月9
日，Unifrax Holding Co.与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耐上海”）签署了《原材
料采购协议》，奇耐上海按照《原材料采购协议》的约定向Unifrax Holding Co.及其关联方采购
相关原材料，具体包括硅酸铝纤维制品、隔热衬垫、纤维板、切割纸等。2023年8月-12月，该等
原材料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6,700万元。2023年11月30日，公司收购奇耐上海的交易完成交
割。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上一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包括奇耐上海及其
子公司、宜兴高奇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2023年全年发生的关联交易额。

5、本年已发生金额及上年发生金额为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审计，具体金额以经审计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SCOTT DENNIS HORRIGAN
注册资本：910,902,713股，每股1港元
注册地点：香港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贸易服务、咨询
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中148号广东投资大厦10楼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奇耐亚太总资产 604,341.97万元、净资产 372,661.42万元，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06.20万元、净利润30,291.83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2、Lydall Gutsche GmbH & CO.KG
法定代表人：William K. Piotrowski
注册资本：500,000欧元
主营业务：纺织过滤介质和创新技术纺织复合材料的制造商。
注册地址：德国福尔达赫尔曼慕斯大街8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52,001.01万元、净资产 41,833.79万元，2023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28,544.44万元、净利润-1,356.67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3、UNIFRAX India Pvt Ltd
法定代表人：NAATAANMAI MALLI RANJIT
注册资本：13,442,250印度卢比
主营业务: 陶瓷纤维制品生产
注册地址：印度浦那Aundh第1区169/1号西区购物中心10楼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8,117.52万元、净资产 25,512.81万元，2023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21,207.20万元、净利润3,432.82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4、Rex Materials, LLC
法定代表人：William K. Piotrowski
注册资本：发行了100股，票面价值0.01美元
主营业务：控股公司
注册地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明顿市利特尔福尔斯大道251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0,129.85万元、净资产 15,877.84万元，2023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23,558.93万元、净利润3,900.60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5、Lauscha Fiber International Gmbh
法定代表人：Alan William Blythe, John Dandolph
注册资本：256,000欧元
主营业务：制造业
注册地址：Dammweg 35, D-98724 Lauscha, 德国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04,883.41万元、净资产71,807.31万元，2023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40,470.61万元、净利润-89.59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奇耐亚太系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法人。Lydall Gutsche GmbH & CO.KG，UNI⁃

FRAX India Pvt Ltd，Rex Materials, LLC，Lauscha Fiber International Gmbh与公司均属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该等公司属于公司
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状况稳定，公司认为其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充分发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的各自优势，满足各方客户的产品多元化需

求，扩大双方市场开发及销售协同效应发挥，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互相
采购或销售部分产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在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前提
下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与关联方签订相应合同并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产品的生产销售，关联

交易遵循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会议审议并经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在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前提下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遵循公
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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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4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期间；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4月1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4年4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与Unifrax Holding Co.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同时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于2024年4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4年4月23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2：00一5：00
2、登记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沂河路11号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应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代理人出
席，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单位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4年 4月 23日下午 5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并电话确认），不接受电话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刘兆红
联系电话：0533-3283708
传 真：0533-3282059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沂河路11号
邮 编：256100
电子邮箱：sdlyzqb@luyang.com
5、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88”，投票简称为“鲁阳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4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4月 24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4年 4

月24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山东鲁阳节
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
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见投票表决。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与Unifrax Holding Co.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性质及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1、请在上述提案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4、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5、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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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于2024年3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4月3日以视频会议
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侃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与Unifrax Holding Co.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William Kaz Piotrowski对此议案回避表

决。
《关于与Unifrax Holding Co. 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3）于2024年4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William Kaz Piotrowski对此议案回避表

决。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于2024 年4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节能 公告编号：2024-011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于2024年3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4月3日以视频会议
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John Charles Dandolph Iv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8人，其中Chad David Cannan董事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其委托Scott Dennis Horrigan
董事投票表决。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与Unifrax Holding Co.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 John Charles Dandolph Iv、Brian Eldon Walker、

Scott Dennis Horrigan、Paul Vallis、Chad David Cannan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会议审议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关于与Unifrax Holding Co. 签署〈原材料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3）于2024年4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 John Charles Dandolph Iv、Brian Eldon Walker、

Scott Dennis Horrigan、Paul Vallis、Chad David Cannan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会议审议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有关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于 2024年 4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查阅。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2票，弃权1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袁怡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人事部、行政

管理中心、IT部等部门，并向公司总经理汇报工作，前述职能部门及部门相关人员不再向原分
管副总经理及其他副总经理汇报工作，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为止。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审议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形成意见如下：候选人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鉴于了解到公司现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对袁怡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的
工作表现持不同意见，基于对管理团队团结及公司稳定发展的考虑，建议董事会暂缓审议此
事项。

公司董事会认真听取了提名委员会的意见，经充分讨论，对本议案特此说明如下：（1）根
据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及治理制度，提请董事会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属于公司总经理的法定职
权，董事会对此表示认可。（2）提名委员会已经确认候选人袁怡女士满足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
法定要求，董事会对此表示认可。（3）公司总经理对提名委员会的顾虑已充分说明，袁怡女士
的工作经验和能力能够胜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分管相应工作。其此前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主要源于其目前职务不明、权责不清。基于公司当前战略发展需要，公司迫切需要聘任副总经
理提升人事、行政等工作；董事会对此表示认可。因此，董事会认为，聘任袁怡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决
定聘任袁怡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人事部、行政管理中心、IT部等部门工作。

董事鹿晓琨先生、独立董事朱清滨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独立董事李军先生对本议案
投弃权票，具体情况如下：

鹿晓琨董事对该议案投反对票的理由为：基于提名委员会的意见和被提名人在公司工作
期间的表现，目前提名袁怡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不是很好的时机，不利于公司管理层运营团
队的稳定和谐，对由董事会确定袁怡女士的工作分工不予认可，所以投反对票。

朱清滨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投反对票的具体理由和依据为：本人作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
委员，在对拟聘任副总经理人选的审核过程中，本人了解到公司现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对被提
名人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持不同意见，基于维护公司管理层团结并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的需要，本人建议公司总经理尽快与管理层相关成员进行更有效地沟通和协调，在达成相关
共识的基础上再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建议本次董事会暂缓审议该议案。基于上述原因，
本人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在管理层内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聘任副总经理人选在促进管理
层团结协作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此事项尚不涉及合法合规性问题，此事项对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至今尚不明显。

李军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投弃权票的具体理由和依据为：本人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公司现
部分高管对被提名人在本公司期间组织协调与沟通等方面的工作表现持不同意见，因此本人
建议公司总经理尽快与管理层相关成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基于公司经营层班子团
结、稳定发展的需要，本人建议暂缓审议此事项；但董事会上大部分董事坚持当天审议此议
案，所以本人本次投弃权票。公司需要预防公司经营层班子团结协作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此
事项尚不涉及合法合规性问题，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至今尚不明显。

4、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5）于 2024年 4
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附件：袁怡女士简历
袁怡，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4年 7月，新西兰理工学院会计专业学士学位。2003年至

2010年任力奇-先进专业清洁设备（苏州）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2011年任弗兰卡(中国)厨
房系统有限公司亚太区人力资源总监；2012年任苏州枫彩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人事行政总
监；2013年至2019年任斯堪的亚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20年至2023年任奇耐
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人力资源伙伴、Alkegen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2023年8月起
至今担任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

袁怡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袁怡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袁怡女士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袁怡女士不存在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23年 4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

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自2023年5月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5条规定：“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
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
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
风险提示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2023年12月
修订）》规定：“为提升风险揭示效果，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
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2024年 1月 30日、2024年 2月 21
日、2024年3月7日、2024年3月2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
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四）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
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连
续4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3年 4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

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
公司股票自2023年5月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
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
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
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
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导致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包括：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其中，追溯调整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工作目前正在推进中，暂时无法确定公司是否能在2023年年度报告正式披
露之前公布相关会计差错更正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持续经营相关事项影响能否消除尚
存在不确定性。上述情况可能导致2023年度财务报告可能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
计报告，从而触及退市情形。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结合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如果在 实施进一步
审计程序后,仍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消除我们的疑虑，我们拟出具非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同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
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连续4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若公司股
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3年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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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裁定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再审被申请人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

高院”）已作出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2206号），驳回再审申请人周介明等人对公司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郭茂先生的再审申请，预计该案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
影响。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或“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披露了

公司、郭茂、西藏中盛鑫瑞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盛鑫瑞”）、杨兴志、卢立文
等五被告与周介明、王月芬、太仓市创发投资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仓创发”）、
张明华等四原告相关的民事诉讼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关于收到苏州中级人民法
院传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86）。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8）苏05
民初字8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周介明、王月芬、张明华、太仓创发的诉讼请求，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8月 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8）。

因原告方不服一审判决内容，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提起上诉，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8）苏05民初字884号”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
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75）。

江苏高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19）苏民终14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杨兴志承
担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约责任和违约责任，同时承担周介明等四人应向中盛鑫瑞支付的

本息金额支付责任；并驳回周介明等四人要求公司、郭茂、中盛鑫瑞合伙、卢文立对杨兴志在

该协议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关于涉及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1）。

因原告方不服江苏高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的（2019）苏民终1405号《民事判决书》，

向最高院申请再审，请求改判公司、郭茂、中盛鑫瑞、卢文立对杨兴志在（2019）苏民终1405号

《民事判决书》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一审、二审阶段的诉讼费、保全费。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105）。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最高院作出的（2023）最高法民申2206号《民事裁定书》，最高院认为周

介明、王月芬、张明华、太仓创发合伙主张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郭茂先生等承担连带责任，

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案所有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事由

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不应当再审，裁定驳回所有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件已经最高院再审裁定，驳回了周介明等四人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郭茂先生的

再审申请，预计该案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 报备文件

（2023）最高法民申2206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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